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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中學高中部科學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高中部科學會，受全體同學之付託，依據學生自治之精神，以追

求科學會進步，學習民主法治，維繫校園和諧，發揮團隊精神，

加強服務同學為目的。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嶺東中學高中部辦公室。 

 

   第三條：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下列事項： 

1.綜理學生事務，並得協調處理全高中部學生之公共事務。 

2.對外參與各項活動，促進交流。對內籌劃、協調、辦理全科活

動、增進學生福利及反映學生意見。 

3.對學校有關高中部事務有建議權，並得派代表出席學校有關高 

 中學生權益之各項會議，科學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第四條：高中部行政同仁及各班導師均為科學會之當然指導委員，科學會

所有成員應在各級老師之指導下行使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二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一條：凡高中部學生均為本科學會之當然會員。 

 

   第二條：本會會員權利如下： 

1.本會會員得參與本會與辦之各項活動。 

2.本會會員享有選舉、被選舉、罷免、發言、提案表決等權利。 

3.享有其他本會提供之各項權益。 

 

    第三條：本會會員義務如下： 

1.遵守本章程及學會各項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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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本會會務及各項活動之推展。 

3.維護本會之榮譽。 

 

第三章 科學會組織架構 

 

   第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任期一年，由全體會員共同投票

選舉產生。另視需要得設榮譽顧問一至二人，由主任指定優秀之

三年級同學擔任，指導及協助本會會務各項工作之推展。 

 

   第二條：科學會下設文宣資訊組、活動企劃組等二組，每組各設組長一人，

組員若干人，協助會長處理本會各項事務。 

   第三條：科學會各組組長由會長、副會長共同協商推薦，呈主任核可後產

生。 

      

第四章 工作執掌 

  

第一條：會長 

1.承主任及指導老師之指導，負責推動科學會各項工作。 

2.籌劃舉辦全科活動，並分配各項工作。 

3.配合甄選科學會幹部。 

4.定期召開工作會報及列席各項會議。 

5.對外代表科學會，對內處理科內各項事務。 

6.審核科學會各項活動經費運用。 

7.彚編科學會工作計劃及行事曆。 

8.負責科學會成員出缺席及活動紀錄之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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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處理科學會日常工作。 

2. 督促及執行科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3. 負責各組間工作之協調。 

4. 各項活動服務義工之派遣、驗證及查核。 

 

  第三條：資訊文宣組 

1.負責科學會網頁設計、維修、及各項資訊之發佈與更新。 

2.協助高中部及科學會各項電腦文書資料之繕打與處理。 

3.各項活動之海報繪製、張貼、撤回、存檔等工作。 

4.各項活動之攝影、紀錄、資料整理與保存成果報告。 

5.綜合教室教學資源之整理。 

6.高中部各公佈欄之佈置管理與維護。 

 

  第四條：活動企劃組 

1. 負責各項活動之企劃、推展及聯繫工作。 

2. 規劃各項活動之場地租借、佈置、燈光、音響等工作。 

3. 各項活動邀請函製作、送達、及聯繫等工作。 

4. 負責活動後的各項成果展示。 

 

       

 第五條：器材管理組 

1. 負責科學會各項活動用品器材之採購。。 

2. 科學會各項財產之建立保管、清點及維護。 

3. 協助各項活動場地及舞台設計、佈置、還原。 

4. 負責辦公室及佈告欄之佈置。 

5. 負責各項活動之臨時醫務工作。 

6. 負責教學研究室、資源教室、科學會辦公室、高中部學習角

落之佈置及清潔整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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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 

 

第一條：科學會經費來源 

1.會員繳交之會費。 

       2.歷年經費結餘及累積之利息。 

       3.參加活動所獲得之獎金。 

       4.其他。 

 

 第二條：本會會費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為新台幣壹佰元整，會員應於開

學日起三週內繳納完畢。 

   

第六章 選舉辦法 

 

  第一條：選舉期間設選舉委員會，設主委一人，副主委若干人執行選務工

作。 

 

  第二條：本科會長及副會長由科學會全體會員、高中部行政同仁及各班導

師投票選舉產生，採相對多數決，任期為一年（當年十月ㄧ日至

隔年九月三十日），不得連任。 

 

 第三條：凡具備本科學會一年級會員身份，學年智育成績平均 75分、德育

成績平均 80分以上，且有師長推薦函者，均得登記為科學會會長

及副會長之候選人。 

 

第四條：選舉採普通選舉，每人一票，每票可圈選一人，選舉結果第            

一高票者當選會長，第二高票者當選副會長，三、四、五名            

優先聘為各組組長。 

 

第五條：選舉人資格及注意事項。 

1.凡科學會會員及高中部之行政同仁與導師均有選舉權，一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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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2.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達投票所投票，逾時以棄權

論。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繼續完成

投票。 

3.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學生證領取選票。 

4.未使用選委會規定之投票圈選工具圈選者為廢票。 

 

第七章 罷免辦法 

 

第一條：會長、副會長因遭記大過以上處分、學期成績不及格或其他重大

失職原因，得由各班班長屬名提出，呈主任備案後，由會員提出

罷免案，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召開臨時大會，並經三分之

二以上會員之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表決通過，始得罷免。 

 

第二條：罷免案通過後，由副會長代行會長職務，並於二週內補選完畢，          

若會長、副會長同一時間齊遭罷免，得由主任指定學會其他幹          

部代理會長、副會長工作。 

 

第三條：會長自行請辭時，須提出正當理由向主任提出辭呈，經主任核可

後即行生效。 

 

第八章 會員大會、幹部會議及臨時大會 

 

第一條：科學會設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機構。 

 

第二條：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各召集一次，由各班幹部及科學會全體成員參

加。 

 

第三條：幹部會議 

1.幹部會議由會長召集主持，副會長、各組組長及組員均列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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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會長因故不能參加，由副會長代理。 

2.幹部會議於學期間每週舉行乙次，學期結束之假期間每二週舉

行乙次，如遇特殊情形得延期、增減或暫停之。 

3.幹部會議討論以下事項 

（1）組織章程修正案。 

（2）各組工作報告及相互協調事項。 

（3）各活動籌畫情形。 

（4）會費動支情形。 

（5）其它相關事項。 

      4.幹部會議採公開討論制，各項提案經成員討論後，由主席 

裁決做成紀錄，送指導老師及主任裁定。 

            5.幹部會議之程序 

（1）主席報告-陳述會議召開目的及討論重點。 

（2）各組報告-各組長報告工作執行情形。 

（3）討論事項-討論會議相關議題。 

（4）臨時動議-討論及議決臨時提案。 

（5）指導老師講評 

（6）散會。 

 

第四條：臨時會議 

            若遇重大事件，得視需要呈報主任核准後召開臨時大會，參與成

員與會員大會相同。 

 

第九章 附則 

 

    本章程經科學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報主任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